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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征集类别
	□ 海峡生态环境保护应用新技术
□ 海峡生态环境保护应用新产品/装备

	领域类别
	
	单位名称
	

	技术名称
	

	技术简介
	

	技术特点与主要技术指标
	

	主要经济指标
	

	技术水平评价
	

	专利授予及获奖
	

	应用领域与前景
	

	应用业绩
	

	单位联系方式
	

	1.“海峡生态环境保护应用新技术”申报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1）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标准要求;
（2）技术具有先进性、创新性、工艺成熟;
（3）技术具有推广与应用前景，能带来较好的经济、环境、社会效益;
（4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无任何知识产权纠纷;
（5）污染防治效果明显;
2.“海峡生态环境保护应用新产品/装备”申报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1）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标准要求;
（2）产品/装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技术政策和行业相关标准;
（3）产品/装备达到领先水平，性能良好、运行可靠、经济合理;
（4）产品/装备具有推广前景，能大规模产业化应用；
（5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无任何知识产权纠纷，如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由申报单位自行承担；
（6）至少有3个以上应用案例;
征集表格需要在2025年9月20日之前发送邮箱：445019507@qq.com。组委会审核通过后汇编成册印刷对外宣传。



